
兴龙府发〔2022〕60号
丰都县兴龙镇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春花山村修建团印盘至春顶湾段“四好”农村公路的批复
春花山村村委会：

根据《森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重庆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结合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建设 “四好农村路”使用林地有关事宜通知（渝林审〔2019〕22号）的相关规定，为改善林业基础设施，提高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水平，进而提高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，巩固脱贫攻坚，实现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双赢，原则同意你村修建团印盘至春顶湾段“四好”农村公路。

一、主要建设内容：丰都县兴龙镇修建团印盘至春顶湾段“四好”农村公路，该道路总长0.48公里，建设成为路宽4.5米的混凝土路面；该项目建设用地总面积为0.2154公顷，其中林地0.0547公顷。

二、该项目建设期限为24个月，项目建设必须办理林业行政许可手续后方可组织施工。

三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你村委会要落实人员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和施工安全，严防森林火灾和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丰都县兴龙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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